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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營造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
    七條營造業與專任工程人員之受聘及執業情形抽查工作，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之適用範圍為於本市辦理營造業登記之綜合營造業及專業營造
    業。
      於其他縣市登記之綜合營造業及專業營造業，在本市有施作中工程
    者，亦適用本要點。
三、本府執行抽查時，營造業應檢具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之相關證明文
    件、財務狀況、資本額及承攬工程手冊內容供抽查人員核對。
      前項所稱相關證明文件如下：
（一）公司負責人及其專任工程人員（含逐案簽章之建築師或技師）身分
      證影本。
（二）承攬工程手冊。
（三）營造業登記證書。
（四）專任工程人員資格證明書及受聘同意書。
（五）最近之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六）最近一期營業稅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七）勞健保投保資料（逐案簽證者免附）。
（八）施工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
（九）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員現場照片與查核紀錄及當年度公會會員證。
四、本府每年抽查二次，必要時，得隨時抽查。
      營造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優先抽查：
（一）經各機關移送、團體函告及人民檢舉涉有違法情事。
（二）前次未配合抽查及未依規定提供專任工程人員（含逐案簽章之建築
      師或技師）相關文件。
（三）至本府辦理營造業各項變更登記，有違反本法規定。
五、營造業拒絕、妨礙或規避抽查者，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辦理。
      營造業經抽查不符規定者，依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由本府列舉事由限
    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依同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並記載
    於承攬工程手冊。
      前項營造業經抽查有違規情形者，移送臺南市營造業審議委員會辦
    理。
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及逐案簽證技師或建築師，經查核違反本法第三
    十四條規定者，移送臺南市營造業審議委員會辦理。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營造業抽查 需備文件 

(以下請提具正本、影本各 1份) 

營造業（含土木包工業） 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包工業免） 

(1) 負責人身分證(含逐案簽章之建築師

或技師)。 

(2) 承攬工程手冊。 

(3) 營造業登記證書。 

(4) 最近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得網

頁下載)。 

(5) 營業稅銷售額及稅額申報書。 

(6) 勞健保投保資料(逐案簽證者及土木

包工業免付)。 

(7) 公共工程施工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

錄(非公共工程則免附)。 

(8) 工地現場照片與查核紀錄(無施工中

案件免附)。 

(9) 當年度公會會員證。 

 

(1) 身份證 

(2) 當年度公會會員證（主任建築師免） 

(3) 專任工程人員資格證明書 

(4) 受聘同意書 

(5) 薪資證明資料 

(6) B14-5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

員督察紀錄表 

工地主任 技術士 

(1) 身份證 

(2) 當年度「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

主任公會」會員證 

(3) 工地主任執業證 

(4) 受聘同意書 

(5) 薪資證明資料 

(1) 身份證 

(2) 技術士證 

(3) 受聘同意書 

(4) 薪資證明資料 

 



 

 

基 本 資 料 

營造業名稱  營造業登記證書字號  

公會會員證  

營業地址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專任工程人員  身分證字號  技師科別  

技師公會編號  證書字號  

抽 查 事 項 查 核 結 果 通知補正或陳述意見事項 

營

造

業 

負責人身分證(含逐案簽章之建築師或技師) □符合□不符合 □ 應於接獲本通知之次日起2

個月內，依左列事項辦理

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依

營造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

辦理。 

□ 疑涉違反營造業法 

□第16條；□第17條 

□第19條；□第20條 

□第23條；□第28條 

□第40條；□第 條規定 

，請於接獲本通知次日起

20日內繕具陳述意見書逕

送本局。 

承攬工程手冊 □符合□不符合 

營造業登記證書 □符合□不符合 

最近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得網頁下載) □符合□不符合 

營業稅銷售額及稅額申報書 □符合□不符合 

勞健保投保資料(逐案簽證者及土木包工業免付) □符合□不符合 

公共工程施工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 

(非公共工程則免附) 
□符合□不符合 

工地現場照片與查核紀錄(無施工中案件免附) □符合□不符合 

當年度公會會員證 □符合□不符合 

意見陳述： 

專
任
工
程
人
員(

土
木
包
工
業
免
填
寫) 

身份證 □符合□不符合 □ 應於接獲本通知之次日起2個

月內，依左列事項辦理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依營造

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辦理。 

□ 疑涉違反營造業法 

□第34條；□第61條規定 

，請於接獲本通知次日起

20日內繕具陳述意見書逕

送本局。 

當年度公會會員證（主任建築師免） □符合□不符合 

專任工程人員資格證明書 □符合□不符合 

受聘同意書 □符合□不符合 

薪資證明資料 □符合□不符合 

B14-5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

察紀錄表 
□符合□不符合 

意見陳述： 

備

註

事

項 

□登記地址無營業狀態、□營造業停業中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拒絕、妨礙或規避本府抽查，依營造業法第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

理，請於接獲本通知次日起20日內繕具陳述意見書逕送本局。 

□其他： 

抽查日期：  年   月    日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營造業抽查紀錄表 1-1 

營造業負責人簽名：                     專任工程人員簽名：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抽查人員簽名：                       

 



 

 

基 本 資 料 

營造業名稱  營造業登記證書字號  

公會會員證  

營業地址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工地主任姓名  身分證字號  執業證號碼  

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會員證編號  

抽 查 事 項 查 核 結 果 通知補正或陳述意見事項 

工

地

主

任 

身份證 □符合□不符合 
□ 應於接獲本通知之次日起2個

月內，依左列事項辦理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依營造

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辦理。 

□ 疑涉違反營造業法 

□第31條第1項； 

□第31條第5項； 
□第   條第  項； 
□第   條第  項；請於

接獲本通知次日起20日內

繕具陳述意見書逕送本

局。 

當年度「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

會員證(營造業法第 31條第 5項) 
□符合□不符合 

工地主任執業證(營造業法第 31條第 1項) □符合□不符合 

受聘同意書 □符合□不符合 

薪資證明資料 □符合□不符合 

意見陳述： 

備

註

事

項 

□登記地址無營業狀態、□營造業停業中 

□營造業/工地主任拒絕、妨礙或規避本府抽查，依營造業法第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理，

請於接獲本通知次日起20日內繕具陳述意見書逕送本局。 

□其他： 

抽查日期：  年   月    日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工地主任抽查紀錄表 1-2 

營造業負責人簽名：                     工地主任簽名：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抽查人員簽名：                           

 

＊如工程免設置工地主任，則免填寫本表。 



(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之技術士設置 表 1-3 

執照號碼:(    )南工造字第         號;臺南市    區         段        小段等     地號。 

以上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負相關法律責任。 營造業：                負責人：                  營造業負責人簽名: 

   1 
(章) (章) 

 

專業

工程 
特定施工項目 技術士種類 特定施工項目規模 設置人數標準 

施工項目金額及設置人數 

技術士請填寫「臺南市政府工

務局技術士抽查紀錄表 2-4」 

備註 

鋼構

工程 

鋼構構件吊裝

及組裝 

一、一般手工電銲 

二、半自動電銲 

三、氬氣鎢極電銲 

四、測量 

五、建築塗裝 

金額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者（不含構件材料費）。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任一職類技術士一人以

上。 

□金額為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未達新臺幣 500 萬元。 

□金額為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應設置_____位技術士。 

□無此項目,免填寫。 

□定作人自行施工,

免填寫。 

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

千五百萬元以下者（不含構件材料

費）。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任一職類技術士二人以

上。 

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者

（不含構件材料費）。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任一職類技術士二人以

上，其金額超過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

部分，每一千五百萬元應增置任一職

類技術士一人以上。 



(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之技術士設置 表 1-3 

執照號碼:(    )南工造字第         號;臺南市    區         段        小段等     地號。 

以上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負相關法律責任。 營造業：                負責人：                  營造業負責人簽名: 

   2 
(章) (章) 

 

基礎

工程 

一、擋土牆 

二、土質改良

及灌漿 

三、錨樁工程 

 

一、鋼筋 

二、模板 

三、測量 

四、混凝土 

金額超過額新臺幣三千五百萬元

以上，五千萬元以下者。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任一職類技術士一人以

上。 

□金額為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未達新臺幣 3500 萬元。 

□金額為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應設置_____位技術士。 

□無此項目,免填寫。 

□定作人自行施工,

免填寫。 

金額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八千五

百萬元以下者。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任一職類技術士二人以

上。 

金額超過新臺幣八千五百萬元者。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任一職類技術士二人以

上，其金額超過新臺幣八千五百萬元

部分，每三千五百萬元應增置任一職

類技術士一人以上。 

施工

塔架

吊裝

及模

版工

結構體模板工

程 

模板 金額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四

千萬元以下者。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該職類技術士一人以

上。 

□金額為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未達新臺幣 3000 萬元。 

□金額為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應設置_____位技術士。 

□無此項目,免填寫。 

□定作人自行施工,

免填寫。 



(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之技術士設置 表 1-3 

執照號碼:(    )南工造字第         號;臺南市    區         段        小段等     地號。 

以上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負相關法律責任。 營造業：                負責人：                  營造業負責人簽名: 

   3 
(章) (章) 

 

程 金額超過新臺幣四千萬元以上，七

千萬元以下者。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該職類技術士二人以

上。 

金額超過新臺幣七千萬元者。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任一職類技術士二人以

上，其金額超過新臺幣七千萬元部

分，每三千萬元應增置任一職類技術

士一人以上。 

庭

園、

景觀 

工程 

一、造園景觀

施工 

二、植生綠化

及養護 

一、造園景觀（造

園施工） 

二、園藝 

金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任一職類技術士一人以

上。 

□金額為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未達新臺幣 100 萬元。 

□金額為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應設置_____位技術士。 

□無此項目,免填寫。 

□定作人自行施工,

免填寫。 

金額為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者。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任一職類技術士二人以

上。 

防水

工程 

營建防水 營建防水 金額為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該職類具有各該項技術

士一人以上。 

□金額為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未達新臺幣 200 萬元。 

□金額為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應設置_____位技術士。 

□無此項目,免填寫。 

□定作人自行施工,

免填寫。 



(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之技術士設置 表 1-3 

執照號碼:(    )南工造字第         號;臺南市    區         段        小段等     地號。 

以上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負相關法律責任。 營造業：                負責人：                  營造業負責人簽名: 

   4 
(章) (章) 

 

金額為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者。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該職類具有各該項技術

士二人以上。 

預拌

混凝

土工

程 

預拌混凝土澆

置工程 

混凝土 金額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者（不含材料費）。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該職類技術士一人以

上。 

□金額為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未達新臺幣 500 萬元。 

□金額為新臺幣____________

元,應設置_____位技術士。 

□無此項目,免填寫。 

□定作人自行施工,

免填寫。 

金額超過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八

百萬元以下者（不含材料費）。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應於工地設置該職類技術士二人以

上。 

金額超過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上者

（不含材料費）。 

該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

除應於工地設置任一職類技術士二人

以上，其金額超過新臺幣八百萬元部

分，每三百萬元應增置任一職類技術

士一人以上。 

備註： 

一、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之施工日誌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當日施工之各項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內容。 

（二）各特定施工項目僱用技術士姓名、技術士證書字號及該技術士之簽名或蓋章。 

二、技術士人數供需失衡時，由中央主管機關召集相關公（工）、協會協商調整工程規模及設置人數標準。 

三、本標準適用範圍包含公、私有專業工程之特定施工項目。 

 (依據內政部 99.5.25

台內營中字第

0980812380 號令、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

99.5.25 牢中一字第

0990100061 號令修

正) 

 



 

 

營造業負責人簽名：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抽查人員簽名：                 

1.技術士簽名：                         2.技術士簽名：                                 

基 本 資 料 

1.技術士名稱  技術士證編號  

身分證字號  公會會員證  

2.技術士名稱  技術士證編號  

身分證字號  公會會員證  

抽 查 事 項 查 核 結 果 通知補正或陳述意見事項 

1 身份證 □符合□不符合 
□ 應於接獲本通知之次日起2

個月內，依左列事項辦理

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依

營造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

辦理。 

□ 疑涉違反營造業法 

□第   條第  項； 
□第   條第  項； 

請於接獲本通知次日起

20日內繕具陳述意見書

逕送本局。 

技

術

士 

技術士證 □符合□不符合 

受聘同意書 □符合□不符合 

薪資證明資料 □符合□不符合 

意見陳述： 

2 身份證 □符合□不符合 
□ 應於接獲本通知之次日起2

個月內，依左列事項辦理

補正。逾期未補正者，依

營造業法第56條第1項規定

辦理。 

□ 疑涉違反營造業法 

□第   條第  項； 
□第   條第  項； 
請於接獲本通知次日起

20日內繕具陳述意見書

逕送本局。 

 

 

技

術

士 

技術士證 □符合□不符合 

受聘同意書 □符合□不符合 

薪資證明資料 □符合□不符合 

意見陳述： 

備

註

事

項 

□登記地址無營業狀態、□營造業停業中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拒絕、妨礙或規避本府抽查，依營造業法第55條第1項第3款

規定辦理，請於接獲本通知次日起20日內繕具陳述意見書逕送本局。 

□其他： 

抽查日期：  年   月    日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技術士抽查紀錄表 1-4 

 


